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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签署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事件概述 

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持有神华粤电珠海港

煤炭码头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神华粤电珠海港”）30%股权，中

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神华”）、广东粤电发能投

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神华粤电珠海港 40%、30%股权。 

为提高神华粤电珠海港的决策效率，有利于投资各方的共同利

益，公司拟与中国神华共同签署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协

议”）。协议有效期内，在不损害公司利益的前提下，公司与中国神华

就神华粤电珠海港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、董事会行使提案

权和在相关股东大会、董事会上行使表决权时保持一致；协议有效期

内，在任一方拟就神华粤电珠海港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、

董事会提出议案之前，或在行使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等事项的表决权之

前，以中国神华的意见为准，作为双方的一致意见。 

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尚未签署。 

该事项已经公司 2015 年 4 月 3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六十九



 

次会议审议，参与表决董事 8 人，同意 7 人，反对 1 人，弃权 0 人。

董事周娟女士反对理由：基于神华煤炭码头处于市场培育期的现状，

个人认为应加强管控力度，采取有力措施增强神华粤电珠海港的盈利

能力。 

中国神华与公司无关联关系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本次交

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

无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。因神华粤电珠海港 2014 年净利润为

-19529.8 万元，公司按 30%股权比例承担的亏损占公司同期净利润的

30%以上，该事项拟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神华粤电珠海港煤炭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

神华粤电珠海港煤炭码头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1 年。注册资

本：13 亿元；法定代表人:刘林；注册地：珠海市南水镇南水桥头洋

洲酒店 420 房 V 区；主要从事煤炭码头的投资开发、装卸服务、仓储

服务（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）。 

神华粤电珠海港的股权结构如下： 

股东 持股比例 

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40% 

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30% 

广东粤电发能投资有限公司 30% 

合计 100% 

神华粤电珠海港系公司持股 30％的参股企业，公司对神华粤电

珠海港不具备控制权，神华粤电珠海港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

围。 



 

神华粤电珠海港投入运行以来的主要财务数据： 

单位：人民币元 

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

总资产     3,951,729,524.61    3,840,659,226.97  

净资产     1,298,844,526.80     1,103,546,442.42  

  2013 年 2014 年 

营业收入               0      256,390,646.71  

净利润          -1,155,473.20     -195,298,084.38  

 

三、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及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

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

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，2007 年 10 月在上交所上市；注册

资本：1,988,962 万元；法定代表人：张玉卓；注册地址：北京市东

城 区 安 定 门 西 滨 河 路 22 号 ； 企 业 法 人 营 业 执 照 注 册 号 ：

100000000039286；税务登记证号：京税证字 110101710933024 号；

经营范围：许可经营项目：煤矿开采（有效期以各煤矿相关许可证的

有效期限为准）；煤炭经营。一般经营项目：项目投资；煤炭的洗选、

加工；矿产品的开发与经营；专有铁路内部运输；电力生产；开展煤

炭、铁路、电力经营的配套服务；船舶的维修；能源与环保技术开发

与利用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； 进出口业务；化工产品、

化工材料、建筑材料、机械设备的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物业管

理。 



 

中国神华与公司、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无关联关系。 

（二）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主要内容 

1、双方同意，在处理有关神华粤电珠海港经营发展且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需要由公司股东大

会、董事会作出决议的事项时均应采取一致行动。 

2、采取一致行动的方式为：就神华粤电珠海港经营发展的重大

事项向股东大会、董事会行使提案权和在相关股东大会、董事会上行

使表决权时保持一致。 

3、双方同意，本协议有效期内，在任一方拟就神华粤电珠海港

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、董事会提出议案之前，或在行使股

东大会或董事会等事项的表决权之前，以中国神华的意见为准，作为

双方的一致意见。 

4、本协议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至生效之日起满 36 个月时终

止。在协议期间内，双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协议，并应提前 5 天书面通

知对方，另一方应无条件接受终止协议，且不追究对方责任。 

四、董事局对签署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的情况说明 

公司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粤电发能投资有限公

司于 2011 年 4 月设立神华粤电珠海港煤炭码头有限公司。共同投资

建设华南地区较大规模的干散货码头，包括 2 个 10 万吨级(水工结构

15 万吨)煤炭接卸泊位、1 个 5 万吨级煤炭装船泊位、4 个 3000 吨级

煤炭装船泊位，设计年通过能力 4000 万吨。该项目将增加珠江三角

洲地区港口的煤炭接卸、中转能力，同时也带动区域内的物流配套服



 

务发展。项目总投资 45.68 亿元人民币，公司按注册资本共计出资

3.9 亿元人民币；2013 年 1 月 9 日，神华粤电珠海港煤炭储运中心一

期工程建成投入试运行，并于 2014 年正式转入商业运行。 

一年来由于受煤炭行业不景气以及尚处于市场培育初期等因素

影响，神华粤电珠海港运营情况不甚理想：截至 2014 年末，煤炭吞

吐量 1622 万吨，营业收入 25639 万元，净利润亏损-19529.8 万元，

当期归属于公司的投资亏损为-5858.94 万元。鉴于上述情况，公司

拟与中国神华签署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，以期通过提高神华粤电珠海

港的决策效率，充分发挥股东双方自身优势，进而增强神华粤电珠海

港的运营和盈利能力，实现神华粤电珠海港资产的保值增值，利于投

资各方的共同利益。 

五、签署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对公司的影响 

与中国神华签署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，不影响公司在神华粤电珠

海港的持股比例；双方承诺协议的执行不损害对方利益，且公司有权

提前终止本协议，因此也不会影响公司在神华粤电珠海港的权益。公

司将在获得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签署《一致行动

人协议》，在协议有效期内，对神华粤电珠海港的财务核算方法将由

长期股权投资改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列示。对 2014 年度财务状况和

经营成果没有影响。 

六、独立董事关于签署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的专门意见 

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董事局就审议上述事项召开了董事局会议，

会议的召开程序、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章程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



 

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。与中国神华签署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，有助

于提高神华粤电珠海港的决策效率，充分发挥股东双方自身优势，支

持神华粤电珠海港的业务开展，促进其良性运营。公司与中国神华签

署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，将使公司对神华粤电珠海港的核算方式由长

期股权投资改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列示，但不改变公司对神华粤电珠

海港 30%的持股比例，对公司 2014 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造成

影响。该交易事项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未损

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4 月 4 日  


